
 
 

 

证券代码：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2-01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最高借款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为保障运营所需资金，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南京

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签署了《最高借款协议》，拟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单笔借

款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为准。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梁生元先生签署该累计总额 3.2 亿元借款的相关

文件，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公司关联董事赖伟德

先生、虞炎秋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回避表决，可表决董事为 2名独立

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表决。独立董事对

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云聪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电子器件、照明电器及材料、广播电视设备、仪器仪表、通信设



 
 

 

备、电视监控系统、电子计算机系统及配件、彩色及单色监示器、平板显示器及

模块制造、加工、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物业管理。 

住所：南京市华电路 1号 

2、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3、财务状况：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华电集团经审议资产总额 

169373.72 万元，负债总额 115804.84 万元，净资产 15027.54 万元；201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94555.20 万元，利润总额 3105.50 万元，净利润 2641.85 万

元。 

 三、关联交易的协议内容 

甲方：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最高单笔借款金额及累计借款总额 

乙方借款单笔金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以内，大写捌仟万元整。累计借款总

额 320,000 万元以内，大写叁亿贰千万元整。实际借款以双方确认的借款申请表

为准。 

2、借款期限 

乙方临时性借款单笔在三个月以内，总期限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借款利率和利息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年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为准，借

款利息按实际占用天数计算。 

4、协议生效条件：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解决运营所需资金； 

2、影响：借款年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为准，未有损害公司利益行

为，同时可解决公司资金周转问题。 



 
 

 

五、当年年初截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与华电集团的关联交易情况 

交易事项 交易方 交易金额（万元） 披露情况 

采购原材料 

华电集团 

2.30 
已含在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中 
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 2.86 

房屋租出 18.14 

累计临时借款 500.0 已披露 

合计 523.30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此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均进行

了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华电集团最高临时借款协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